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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天然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信息公开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然

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以下简称“公平开放”）信息公开工作，满足国家对油

气管网设施及其运营企业监管要求，依据国家四部委联合印发《油气管网设施

公平开放监管办法》和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有关公平开放专项监管工作方

案等，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天然气管网设施，是指符合相应技术条件和规范，并按

照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核准或者备案手续且已取得合法运营资质的

天然气管道、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等及其附属基础设施，不包括城镇燃气设施。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剩余能力，是指在确保运行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向用户

提供的尚未被签约或预订的天然气管网设施输送、液化等服务能力。

第四条 公司经营和管理的天然气管网设施，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部门职责

第五条 资产经营部负责公司公平开放信息公开工作的统一组织和协调，各

部（室）、中心、子公司根据权责分工，配合做好相关信息的统计、管理、报

送和公开工作。

第六条 资产经营部

负责制定和修订公平开放信息公开相关规章制度；汇总公平开放信息，并

对已经公司批准的可公开信息进行门户网站公开或在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

指定的信息平台和渠道公开；维护、更新已公开信息；开展公平开放信息公开

工作自检自查并落实整改。

第七条 数字智能部

负责根据公平开放信息公开工作要求，组织建设公司门户网站公平开放信

息公开专栏，并对信息公开工作提供网络技术支持和指导。

第八条 生产技术部

负责编制公司管网设施项目信息，包括管道长度、管径、设计压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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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气能力、起止点、投产时间等信息；制定公司在役天然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

标准目录、条件；统计管网设施管输服务能力；提供其他生产和技术类信息。

第九条 财务管理部

负责相关财务类数据、报表的统计工作；建立健全财务相关制度；对管网

设施输送、销售、压缩等业务实行独立核算。

第十条 董事会办公室

负责根据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对公开信息的合法性、规范性进行审查。

第十一条 党群工作部

负责公平开放工作和信息公开专栏意识形态工作的监督和检查。

第十二条 各子公司

指经营和管理《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和本办法所称天然气管

网设施的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原则上，各子公司天然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信息

公开工作由资产经营部统一负责，或在资产经营部监督和指导下开展。

第三章 信息公开内容

第十三条 主动公开信息

主动公开信息指按照《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和国家能源局及

其派出机构监管工作方案要求，由管网设施运营企业主动公开的基础信息、服

务信息、剩余能力信息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第十四条 基础信息包括公司基本情况、相关规章制度文件，管网设施总体

情况，包括管网设施名称、类型、输送介质、投产时间、起止点、途经省市名

称、长度、设计能力等，以及服务的计量与计价方式、收费项目、价格标准和

定价政策依据，信息公开咨询电话、咨询电子邮箱等。

第十五条 服务信息包括服务对象、服务设施、服务周期、服务量等不涉及

商业秘密的信息，以及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要求新增公开的其他内容。

第十六条 剩余能力信息包括天然气管网设施对应时段、区间的剩余服务能

力，可接收或分输的站点、阀室等。

第十七条 其他相关信息包括公平开放年度工作总结、月度工作报告、维检

修计划、监管事项核实清单等。

第四章 信息公开和报送方式

第十八条 信息公开应符合各级政府、上市公司监管要求以及集团、公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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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管理规定，不得损害公司经营、发展和企业形象，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

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十九条 信息公开方式主要包括依监管要求直接向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

构或省能源局报送，在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指定的信息系统或平台、公司

门户网站公开等方式。具体公开方式根据监管要求实施。

第二十条 各部（室）、中心、子公司应根据公平开放信息公开和信息报送

工作要求，及时收集、整理本单位材料和信息，经所在单位负责人审核后报送

资产经营部。

第二十一条 资产经营部及时汇总相关信息，经报公司批准同意后，按照

《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和监管工作方案要求的时间期限予以报送

和公开。

第二十二条 通过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指定信息报送系统报送的管网设

施月度运行情况、通过省能源局指定信息报送系统报送的全省各地市月度运行

情况，由资产经营部根据实际服务情况按月填报。

第二十三条 其他未经公司审核、批准的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相关信息，各部

（室）、中心、子公司以及个人不得私自报送或公开。

第二十四条 贻误时机、影响信息上报，按照公司有关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

人员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资产经营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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